
附件6：

预算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
项目名称 医疗监管执法能力提升第三方监管执法经费（医保监管和执法办案经费）

项目类型 延续项目

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

主管部门 惠州市医疗保障局 用款单位 惠州市医疗保障局

实施期限 起始年度 2023 到期年度 2023

预算金额 总金额 11.23万元 当年度金额 11.23万元

项目概述

根据市委市政府印发三定方案，我局负责监督管理纳入医疗保障范围内的医疗服务行为和医疗费用 ；依法查处医疗保障领

域违法违规行为；根据省医保局、省财政厅《关于转发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行为举报奖励暂行办法的通知 》要求,欺诈

骗取医疗保障基金行为举报奖励资金纳入同级政府预算 。根据市依法治市办建设法治政府要求，行政执法单位要求聘请法

律顾问，我局是行政执法单位，需要聘请我局法律顾问，聘请法律顾问经费由同级政府予以保障；另外，行政复议经费也

需由同级政府予以保障，开展行政执法业务培训工作经费也需保障。全覆盖检查惠州市统筹区内定点医药机构3685家，开

展宣传和警示教育，规范全市定点医药机构管理，切实保障医保基金合理有效使用。为有效提升综合监管，加强打击欺诈

骗保工作力度，切实保障医保基金合理有效使用，根据2022年医保监管实际开展情况，并结合2023年计划和任务，恳请

市财政安排医保监管和执法经费11.23万元。

阶段性绩效信息 (项目

实施计 划）

第二季度 开展定点医疗机构监管，完成30%医疗机构监管。

第三季度 开展定点医疗机构监管，完成50%医疗机构监管。开展全市基金监管执法人员业务培训1次。

第四季度 开展定点医疗机构监管，完成100%医疗机构监管。聘请法律顾问。

总体 实施周期总目标（跨年度项目需填写） 当年度目标

绩效目标

目标1:加强打击欺诈骗保工作力度，切实保障医保基金合理

有效使用;聘请法律顾问，奖励举报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违

法违规行为，推进医疗保障反欺诈体系建设，切实保障医保

基金安全。

加强打击欺诈骗保工作力度，切实保障医保基金合理有效使

用;聘请法律顾问，奖励举报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违法违

规行为，推进医疗保障反欺诈体系建设，切实保障医保基金

安全。

绩效指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

检查覆盖率 100% 100%

开展全市基金监管执法人员业务培训次数 1次 1次

质量指标

定点医药机构案件核查率 100% 100%

委托服务验收合格率 100% 100%

时效指标

年度检查完成率 100% 100%

合同款项支付及时率 100% 100%

效益指标

经济效益指

标
追回医保基金倍数 10倍以上 10倍以上

社会效益指

标

执法人员培训覆盖率 100% 100%

宣传和警示教育覆盖面 100% 100%

可持续影响

指标
对推动全市定点医药机构管理工作的影响 长期 长期

满意度指标
服务对象满

意度指标
受益对象满意度 ≧95% ≧95%

备注：1.本表的填报主体是预算单位，主管部门可进行代编。

      2.本表在“一上”环节通过系统录入，具体字段以系统为准。

      3.本表用于“一上”阶段填报新增项目目标或修订完善已入库项目的绩效目标 。


